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说明书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提示: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配股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政府及国家证券

管理部门对本次配股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配售的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

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此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公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路 14栋 

    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配股副主承销商: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简称:深万科 A 

    股票代码:0002 

    配售股票类型:A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1元人民币 

    配售比例:每 10股配售 2.37股 

    A股配售发行股份总量:67176175股 

    配售价格:每股人民币 4.50元 

    配售方式:全部配售股份以现金认购 

    一、释义 

    本配股说明书中,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含义如下: 

    1.公司或本公司:指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3.深交所: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4.证管办:指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 

    二、绪言 

    本配股说明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关于

执行<公司法>规范上市公司配股的通知》、《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

《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关于 1996 年度上市公司配股工作的通

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而编制。 

    本公司董事会于 1997 年 1 月 10 日召开会议,决议通过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度配股方案》,并由 1997年 3月 11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通过本公司本次配股方

案。该方案已征得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字(1997)20 号文件同意,并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上字(1997)37 号文批准实施。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信该说明书中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或者误导,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和连带责任。 

    本次配售的股票是根据本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发行。除本公司董事会和主承销商外,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说明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说明书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三、配售发行的有关机构 

    1.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庄心一 

    注册地址:中国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栋 

    电话:(0755)3203494 

    传真:(0755)3203517 



    2.发行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石 

    联系人:肖莉、杨兵兵 

    注册地址:中国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路 14栋 

    电话:(0755)5516666 

    传真:(0755)5531696 

    3.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明哲 

    注册地址:中国深圳市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 3楼 

    联系人:张鹏 

    电话:(0755)2262880 

    传真:(0755)2431039 

    4.副主承销商: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纪元 

    联系人:陈晓明、侯良智 

    地址:中国深圳福田区振兴路六号建艺大厦 19楼 

    电话:(0755)3228873 

    传真:(0755)3228946 

    5.分销商:湖南省证券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哲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电话:(0898)6779966 

    传真:(0898)6792799 

    6.分销商:四川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远义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少城路 6号 

    电话:(028)6691206 

    7.分销商: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昌飞 

    注册地址:成都市福兴街 30号 

    电话:(028)6750758 

    8.股份登记机构: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深圳市红岭中路 25号 

    电话:(0755)5567898 

    传真:(0755)5571127 

    9.律师事务所:信达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中国深圳深南中路东风大厦 21层 

    经办律师:郑伟鹤 

    电话:(0755)3200877 

    传真:(0755)3243108 

    10.中国会计师: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中国深圳蛇口招商大厦 103-203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丽周  李莉 

    电话:(0755)6691597 



    传真:(0755)6692365 

    11.收款银行:深圳工商银行福田支行 

    户名: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帐号:23327320962 

    电话:(0755)2262888 

    传真:(0755)2431039 

    联系人:李先生 

    四、本次配售方案 

    1.配售股票类型:普通股 

    每股面值:1.00元人民币 

    2.配股价:每股 4.5元人民币 

    3.配股比例:每 10 股配售 2.37股 

    4.配售股份数量:67176175股 

    本次配股以 199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8225136 股为基数,每 10 股配 3 股,共计配股

86467540股,即按现行股本 364604796股计算,每 10股配 2.37股(1996年度分红前总股本为

317047649股,故原按此比例计算则为每 10股配 2.727 股)。其中向国家股股东配售 8332082

股,向法人股股东配售 9176296 股,向内部职工股股东配售 2647950 股,几社会公众股股东配

售 47019847股,向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配售 19291365 股。 

    *注:本公司 1996 年度分红方案为每 10股送 1.5股,并将于 1997年 6月 27日实施。 

    5.配售方式:全部配售股份以现金认购,全部余股由承销商认购。 

    6.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配股可募得股金 3.89 亿元(含 B 股配售额),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预计可以实际募

得资金 3.82亿元。 

    7.配股时间安排: 

    A股:股权登记日:1997 年 7月 11日 

        除权基准日:1997 年 7月 14日 

    8.本次配股前后股本变化情况: 

    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364604796 股(已计宣派之 1996 年度红股 47557147 股),若此次配股

全部募足,则股本结构变动为: 

                配股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种类      配股前股数  配股基准数  配股增加数  配股后股数 

一.尚未流通股份  84913931    67187764    20156328    104350259 

1.国有股         35133614    27773609     8332082     43465696 

2.法人股         38693371    30587655     9176296     47869667 

3.内部职工股     10366946     8826500     2647950     13014896 

二.已流通股份   280410865   221037372    66311212    346722077 

A股             199065610   156732822    47019847    246085457 

B股              81345255    64304550    19291365    100636620 

三.股份总数     364604796   288225136    86467540    451072336 

    五、配售股票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的起止日期为 1997 年 7 月 16 日至 1997 年 7 月 29 日止(期内证券营业日),

逾期不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认购权。若投资者在 1997 年 7 月 14 日至 7 月 29 日办理了转托

管,仍在原托管券商处办理认购手续。 

    2.缴款地点 



    (1)社会公众股股东在认购时间内到其托管证券商营业柜台办理缴款手续。 

    (2)国有法人股及社会法人股股东在认购人,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办理缴款手

续。 

    3.缴款办法 

    (1)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东认购社会公众股配股部分时,凭个人身份证、股东

帐户卡,填写"万科配股"(8002)买入单,每股价格 4.50 元,配股数量的限额为其截止股权登记

日持有的股份数乘以配售比例(10:2.37)后取整,不足一股的部分按深交所的惯例办理。 

    (2)国有法人股、社会法人股股东凭介绍信、原始收据或股权证明资料到上述指定地点按

股权登记日所持股数的 23.7%的比例配股,不足一股的部分按深交所的惯例办理。 

    4.逾期未被认购的股份处理办法:逾期未被认购的股份由承销商全部包销。 

    5.配售期间:A股股票以除权方式照常上市交易。 

    六、获配股票的交易及权益 

    1.可流通股票的获配部分,其上市交易日期将于本次配股缴款实施完毕,本公司刊登股份

变动公告、完成验资报告并与深交所协商后,再另行公告。 

    2.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在主管机关就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作出新的规定以前,本次

国有法人股和社会法人股的获配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3.配股认购后产生的零股按深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4.本次获配 A 股将在各方面与现有已发行 A 股享有同等权益,将有权获取本公司一切股

息及分派,但不包括本公司 1996年度派付之红股及现金股息。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股资金将用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景田万科城市花园 

    1.项目简介 

    (1)地块及位置情况 

    景田万科城市花园用地位于香梅路以东,北环路以南。政府控制的规划要点如下:占地面

积:26382.96平方米,容积率:1.87,建筑覆盖率:<30%,住宅总建筑面积:47500平方米,建筑高

度<12 层。地块东面是美国大零售商业公司 WAL-MART 经营的山姆会员店,西南毗邻香蜜湖度

假村,南与东南为已建成或规划中的居住小区,北侧为规划中的高娄及市政绿化带。 

    (2)该项目共分两期开发。 

    1)第一期:开发建筑面积:23750平方米 

    时间安排:1996年 11月至 1997年 12月 

    2)第二期:开发建筑面积:23750平方米 

    时间安排:1997年 4月至 198年 4月 

    另有不记入上述住宅销售面积的住户会所及商业用房、物业管理用房等 680平方米。 

    2.经济分析 

    (1)总投资:29640.5万元 

    (2)利润:6440.5万元 

    营业税及共附加:1919 万元 

    税前利润:6440.5 万元 

    总投资毛利率:21.73% 

    项目的启动资金合计为 7424万元。 

    本次募集股金预计投入 7424万元。 

    (二)桂木园万科花园 

    1.该地块位于深圳市桂园路,属深圳市早期建成的成熟居住区,建筑面积 35000 平方米,



共 284套房。预计在正式推出销售 2个月内平均每月售出 20套,接着 5个月平均售出 10套,

则回报周期约为 23个月(售前六个月已启动资金投入开发),合计为 1.92年。在扣除 15%的所

得税后,净利润为 4589.4万元。年平均收益率为 27.8%。 

    2.经济分析 

    (1)总投资 20917.8万元 

    (2)税前利润:5399.3万元 

    销售收入:27716万元 

    营业税:1399.7万元 

    投资毛利率:25.8% 

    项目的启动资金合计为 8598万元。 

    本次募集股金预计投入 8598万元。 

    (三)土地储备 

    在深圳用于建造七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住宅用地,以每平方米 2200 元楼面价格计算,共

需资金 1.54亿元。 

    (四)工业项目--开发精密礼品制作 

    公司于 1988 年开始与富兰克林铸币有限公司合作,以来料加工的形式生产精品车模,产

品用于出口欧美市场。精密礼品制作行业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万科工业的创意及能力在

国内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需追加投资 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 

    (1)固定资产:800 万元; 

    (2)流动资金:1000万元 

    (3)新产品开发:700万元 

    (4)市场营销费用:500万元 

    根据 1995、1996 年的经营测算,预计 1997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4000 万元,净利润 820 万

元,以三年半的投资回报期计,年均投资收益率 27.5%。 

    (五)流动资金 5000万元用于日常资金周转,改善资金结构。 

    以上五方面合计运用资金 3.95亿元人民币。 

    八、风险因素及对策 

    1.风险: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配股时,除本次配股说明书提供的各项资料外,还应特别认真考

虑下列各项风险因素: 

    (1)政策风险: 

    房地产业是国家的基础性产业,由于从投入到回报的周期较长,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如

经营过程中银行利率、信贷政策、行业管理、税收政策等的变化。国家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

经济政策,对公司将要开发项目的收益预测将产生直接影响。 

    (2)市场风险: 

    深圳市的房地产处于逐步向规范和成熟过渡的时期,购买行为亦受项目位置、设计、价格、

服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由于深圳市前几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幅度过快,造

成一定的楼宇空置,消化有待时日,这对将要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形成巨大的市场压力。 

    (3)经营风险: 

    经营开发成本由于市场原因可能随时波动,1992 年至 1993 年间,房价骤然上涨,开发成

本亦不断提高。但受宏观调控影响,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开发成本的上涨速度也受到控制。

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成本存在潜在的上升可能,这种成本的波动将会直接影响预测的投

资收益,构成经营风险。 



    (4)股市风险: 

    股票价格的除受本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外,还会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经济政策、股票市

场供求状况及突发事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即使在本公司投资经营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本

公司的股票价格仍有可能出现异常的较大幅度的波动,由此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5)其他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其他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对本公司信誉、投资经营状

况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2.对策: 

    为减少以上风险,本公司将采取如下对策: 

    (1)针对政策风险,本公司将在认真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同时,把握开发节奏,缩短

开发周期。本公司将充分利用目前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倾斜及该次配股资金,加快深圳项目

的开发速度。因本公司开发的城市居民住宅在规划设计上以多层为主,且采用分期方式开发,

回报周期短,相对降低了政策风险。 

    (2)针对市场风险,本公司将抓住香港回归这一历史 房地产开发上注重规划设计,利用本

公司多年积累的城市花园品牌效益、物业管理优势及本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充分考虑消费

者的置业习惯,搞好市场营销策划,促进物业的尽快销售,以此降低市场风险。 

    (3)针对经营风险,本公司将充分利用多年积累的专业优势,认真总结历年房地产开发的

管理经验,从经营的各个环节控制质量和成本,加快销售及资金回笼,降低开发成本。 

    (4)针对股市风险,本公司通过不断改善经营环境,加强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以良好的业

绩为股东带来稳定的回报,减少本公司股票的市场风险。 

    九、包销安排 

    根据《配股承销协议》,本次配股由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取

余额包销方式对本次配股 A股进行承销。 

    十、咨询办法 

    对本说明书有疑问者,请垂询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或本次配股主承销商。 

    十一、附录 

    1.本公司 1997 年临时股东大会关于配股的决议(摘要):向全体股东(317047649 股)按每

10股配 2.727股比例配股,共计配售 86467540股,配股价格为人民币 4.5-5元,全部配售股份

以现金认购;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在配股价格幅度范围内决定配股价格及组织实施配股

计划。 

    该决议刊登于 1997年 3月 12日之《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信报》、英文《南

华早报》。 

     2.刊登本公司最近年度报告的报刊名称及日期: 

    本公司 1996年度报告刊登于 1997年 4月 10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信

报》、英文《南华早报》,本公司 1996 年中期业绩报告刊登于 1996 年 8 月 28 日的《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信报》、英文《南华早报》。 

    4.公司章程修改内容简述: 

    本公司配股后,本公司董事会将依据 1997年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就配股的完成情况修改

公司章程中有关注册资本、股本等条款 。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章程; 

    2.本次配股前本公司最近股份变动报告; 

    3.本公司 1996年中期报告; 

    4.本公司 1996年年度报告; 



    5.本公司 1996年度国内会计师审计报告; 

    6.本公司配股承销协议书; 

    7.本次配股的法律意见书; 

    8.深圳市证管办对本公司配股的批复文件; 

    9.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文件。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石  

                                              1997年 6月 25日 


